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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商品及消費者權益相關法律知識訊息 

-共同篇- 

投資連動債之解析： 

（一）民眾透過金融機構投資境外結構型商品(連動債)，金融機構應

提供之資料及責任為何？ 

1.「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」規範之重點如下： 

＊ 金融機構應先確認客戶具備相當之投資專業或財務能

力，並足以承擔該商品之風險。 

＊ 以非專業投資人為投資對象之境外結構型商品，應先經受

託或銷售機構之同業公會審查通過，再由受託或銷售機構

審查通過後，始得為受託投資之標的。 

＊ 就輔助客戶了解商品條款以及風險特性規定，金融機構應

提供中文投資人須知及中文產品說明書，內容包括商品基

本資料、相關機構事業概況、商品風險揭露、費用收取、

投資警語等資訊。金融機構應向客戶宣讀投資人須知重要

內容之項目，並以錄音方式保留紀錄。 

＊ 金融機構於受託投資過程，若有隱匿風險或誤導投資人情

事，致生損失，金融機構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＊ 金融機構受託投資之境外結構型商品，應寄發書面或傳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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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檔案之交易確認書予客戶，並應於次月十日前製作並

交付書面或電子檔案之上月對帳單或其他證明文件予客

戶，並應於對帳單上揭露最近之參考價格供客戶參考。 

2.民眾如欲查詢境外結構型商品相關資訊，可至「境外結構型

商品資訊觀測站」(structurednotes.tdcc.com.tw/)查詢。 

3.投資境外結構型商品前，應確實了解商品之特性及風險屬性 

＊ 特性：連動債，是結合固定收益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性

質，連結到利率、匯率、股價、指數、商品、信用等標的

之高風險金融商品，名稱中雖有「債券」二字，但卻是一

種可能損及本金的商品，境外結構型商品與定期存款完全

不同，不屬於保守型或可預測現金收入的商品，為避免投

資人誤解，應正名為「境外結構型商品」。 

＊ 風險屬性：有些境外結構型商品是百分之百保本，但仍然

有提前贖回不保本或條件式保本的特性，有些則是部份保

本，甚至完全不保本。而所謂保本，是指發行機構未發生

信用倒閉情事時，到期可支付百分之百原幣本金，如投資

期間發生發行機構倒閉情形，則投資人將可能有全額損

失，所以您投資時須特別注意。境外結構型商品因為可能

涉及衍生性金融商品，風險也可能類似於衍生性金融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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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，例如許多境外結構型商品雖然可以獲得和債券一樣固

定配息，但是所產生的投資收益及損失卻與債券大不相

同，反而與選擇權契約較相似，屬於高風險的投資商品，

所以不適合尋求債券替代商品的投資人。 

4.投資前應慎重考量事項： 

＊ 不了解的商品不要買：境外結構型商品本質上是一種複雜

而且特殊的金融商品，必須經過符合資格的人員解說後再

進行投資。您必須確認自己是否具備足夠的金融專業知

識，了解境外結構型商品的特性及潛在風險，並且要評估

本身的財務狀況，是否有充分的能力去承擔境外結構型商

品的風險，千萬不要購買自己不了解的商品。 

＊ 境外結構型商品並非存款，投資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，最

大損失為全部本金及利息。 

＊ 非專業投資人投資之境外結構型商品依照新規定雖經受

託或銷售機構審查，但並不代表證實申請事項或保證該境

外結構型商品之價值，金融機構亦不得承諾擔保投資本金

或最低收益率，故投資人如有投資境外結構型商品之打

算，仍應審慎自我評估商品風險與財務狀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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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減低個人資料外洩風險的方法 

（一）與金融機構往來應直接洽合法之金融機構營業據點人員辦理，

避免委託不明第三人或代辦公司辦理。 

案例：李先生因急需用錢，遂透過坊間自稱能代向銀行辦理貸

款之貸款公司辦理。結果，不但沒貸成，次月收到電信

公司寄來行動電話帳單，竟多了 2個從未見過之電話號

碼，而且電話費竟高得驚人。 

案例解析： 

本案李先生於次月之電信公司電話帳單裡多了 2個從未見過

之電話號碼，應是其委託代辦公司向銀行申請貸款時，被該

代辦公司人員冒充向電信公司申請行動電話所致。李先生應

立即向該電信公司申訴，並申請立即停用該 2個行動電話號

碼，爾後如需申請貸款、信用卡、現金卡，應直接洽銀行辦

理，不可委託不明第三人或代辦公司辦理，避免證件遭人移

作他用。 

（二）與金融機構往來並提供個人身分證影本時，應在影本上註明用

途，例如：「僅供申辦○○用」，以防止身分證影本被移作他

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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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提款卡密碼、網路銀行密碼、預借現金密碼等重要密碼，不要

使用生日、身分證字號等容易被臆測的號碼，且勿將密碼提供

予他人。 

（四）「客戶主動去電」向銀行、保險公司或證券公司等查詢資料時，

銀行、保險公司或證券公司會要求提供個人資料，以確認是否

為本人。但如「銀行、保險公司或證券公司主動來電」告知某

事，通常不會要求客戶提供個人資料，為避免不肖人士冒充銀

行、保險公司或證券公司人員套取個人資料，應撥所核發卡片

或相關文件上所載之服務專線，或撥 104 查詢正確電話後去電

確認。 

案例：林先生某日接到其信用卡發卡銀行之服務人員電話，稱

林先生之信用卡有可能被盜刷，為確保林先生權益，要

求提供相關資料供核對，俾採取因應保護措施。 

案例解析： 

本案林先生所接獲電話，應是騙取林先生個人資料之詐騙電

話。依慣例，銀行、保險公司或證券公司主動來電告知某事，

通常不會要求客戶提供個人資料，為避免不肖人士冒充銀

行、保險公司或證券公司人員套取個人資料，林先生應撥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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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發卡片或相關文件上所載之服務專線，或撥 104 查詢正確

電話後去電確認。 

（五）上網購物或郵購時應慎選商家，勿任意提供個人資料或信用卡

資料。 

案例：白小姐某日收看電視購物台之郵購廣告，覺得蠻喜歡就

去電購買。此後，即常接獲疑似詐騙電話或各類商品行

銷電話。 

案例解析： 

本案白小姐應是於購買電視郵購買賣時，遭洩露個人資料所

致。因此應切記：郵購交易請選擇經常往來或信譽良好的知

名廠商，以避免個人資料遭外洩。另若信用卡發生被盜刷情

事，持卡人亦應立刻向發卡機構反映，請發卡機構協助查明

該筆交易是否為持卡人本人之交易，以保障持卡人權益。 

（六）確保您的帳單或任何財務資料都能準時收到，並且核對資料的

正確性。因搬家、工作變更等因素而更改帳單寄送地址時，務

必本人親自辦理帳單寄送地址變更，不可委託他人代為辦理，

避免個人資料外洩。 

（七）勿隨意將卡片或身分文件交給未經身份確認之人員，並避免街

頭辦卡，以防資料外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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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絕不將個人帳戶資料告知任何人，對網路、信函或街頭問卷調

查，視問卷性質除姓名、性別、年齡、地址外，其餘有關個人

之其他資料，一概拒絕提供。 

（九）郵購或網路交易，請選擇經常往來或信譽良好的知名廠商，若

利用信用卡付款，可先向發卡銀行查詢是否提供盜用免責之保

障。 

案例：王小姐經由某網路平台，以信用卡購買某網購商店之商

品，不久，在辦公室卻接到發卡銀行詢問是否有在國外

刷卡消費。 

案例解析： 

王小姐經由網路平台，以信用卡購買商品，不久，在辦公室

卻接到發卡銀行詢問是否有在國外刷卡消費，應是王小姐上

網刷卡購物時，其信用卡資料被竊取，在國外盜刷所致。因

此應切記：網路交易，請選擇經常往來或信譽良好的知名廠

商，以避免個人資料遭外洩。另若信用卡發生被盜刷情事，

持卡人亦應立刻向發卡機構反映，請發卡機構協助查明該筆

交易是否為持卡人本人之交易，以保障持卡人權益。 

（十）依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依本法

規定行使之查詢及請求閱覽、請求製給複製本、請求補充或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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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、請求停止電腦處理或利用、請求刪除等權利，不得預先拋

棄或以特約限制之。因此，當您不想要收到某些郵件時，可主

動寫信或去電廠商，請對方將您從名單上刪除，以保障自身權

利。 

案例：劉先生申請某家銀行之信用卡，自收到信用卡後，即經

常收到商品郵購公司之行銷廣告，甚覺困擾。 

案例解析： 

劉先生自收到銀行核發之信用卡後，即經常收到商品郵購公

司之行銷廣告，應是該銀行將其資料提供給集團所屬或合作

之商品郵購公司所致。林先生如不願繼續收到廣告，可依電

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寫信或去電發卡機構，請對方

將您從行銷名單上刪除。 

 


